协   议   书

甲方：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法定代表人：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塘双路9号

乙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世纪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6A 
2024年，因无经费指标，交管支队不能按采购流程开展保洁服务采购工作。为保障各营区保洁工作正常运转，经与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协商，由公司继续提供2024年9月2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保洁服务（原合同时间为2023年9月2日—2024年9月1日）。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原则，就上述费用的支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费用确认
2024年9月2日至2024年12月31日共计121天，参照原合同总价2171522.96元标准计算，保洁服务费用719874.73元（2171522.96/365天*121天=719874.73元），大写：人民币柒拾壹万玖仟捌佰柒拾肆元柒角叁分。

二、费用支付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甲方同意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服务费用719874.73元。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世纪城支行，户名：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账号：531078133018150118810。鉴于甲方系财政拨款单位，甲方因未收到财政拨款经费或收到经费但因办理相关支付手续造成未能及时向乙方支付费用的，不能认定为违约，乙方应予以谅解，同时甲方承诺在相关支付手续办理完毕后，及时向乙方支付费用。
三、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义务在收到甲方费用后，向甲方出具相应的收款凭证或发票。

2.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费用后，不得再就2024年9月2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此期间同一服务事项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甲方支付利息、违约金等）。
3.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约一方需承担守约方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担保费等。

四、其他约定
1.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各方印章之日起生效。

3. 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